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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１２２条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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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法典》颁行后，源自《民法通则》第９２条的《民法典》第１２２条不可再作请求权基础，宜视

为定义性规定。尽管如此，本文仍从事实构成、法律效果和证明责任三个方面做一简要评释。应区分

类型确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事实构成。实践中最为重要的是给付型不当得利和侵害型不当得利。给

付型不当得利的积极事实构成为一方获利、因给付、无法律上原因（给付目的落空或被法律否定）。侵

害型不当得利的事实构成为一方得利、因他人（专属）权益被侵害（借他人之代价）、无法律上原因。在

返还不当利益上，应以原初所获为客体，在原状返还不能或没有必要时，应折价补偿，其基准时点应为

折价补偿请求权发生时。在双务合同的不当得利返还中，若返还义务人财产上决定受不当影响，则在

现存利益范围内返还。否则，应全额偿还。在证明责任方面，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原告就无法律上原因

承担证明责任，侵害型不当得利的原告就专属性权益受侵害承担证明责任，被告就获益有法律上原因

承担证明责任。

关键词　不当得利　《民法典》第１２２条　无法律上原因　返还不当利益

《民法典》第１２２条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一、规 范 定 位

本条是不当得利的重要规范，前身为《民法通则》第９２条。〔１〕在《民法典》颁行前，本条是不

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在《民法典》颁行后，其规范定位存疑。因为《民法典》在合同编第三分编准

·８４·



〔１〕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民法典视域下的返还

制度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ＢＦＸ０１３）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民法通则》第９２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

损失的人。”



合同对不当得利又做了专章规定，其中第９８５条对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积极要件和（给付型不当得

利的）消极要件做了完备规定，且积极要件规范的文义与第１２２条基本相同。对此主要存在两种

解读：一种认为第１２２条仍旧是不当得利的一般请求权基础，第９８５条并非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只

是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抗辩规范；〔２〕另一种认为第１２２条、第９８５条同时构成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

础。〔３〕笔者认为，第９８５条构成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而第１２２条仅是不当得利的说明性法条

（定义性规定），不构成请求权基础。主要理由有三：一是没有必要规定内容相同的两个请求权基

础，在存在两个可能作为请求权基础的规范中，应以要件规定更为完善的作为请求权基础；二是为

了避免非请求权基础的规范成为赘余，并考虑到第１２２条所处的“民事权利”一章下大多为说明性

法条，不妨将第１２２条解释为关于不当得利的说明性法条；三是我国《民法典》编排的独特性更倾

向于将第１２２条视作说明性法条。由于我国《民法典》总则编体现出以民事权利列举为中心的“活

页式”特点，〔４〕相关权利的条文更多是起到目录作用，而非要对具体的事实构成和法律效果做出

规定，也不宜作为请求权基础。尽管如此，本评注仍将从事实构成、法律效果两个方面入手，解析

本条。〔５〕

此外，在终局无效（包括不成立、不生效、被撤销、无效）的合同中，就返还已经履行部分的请求

权基础，有两种不同见解：一种认为《民法典》第１５７条构成独立且排他的请求权基础；〔６〕另一种

认为《民法典》第１２２条、第９８５条仍是此处的请求权基础，第１５７条仅为指示参引规范。〔７〕笔者

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妥当，因为是否采取物权行为无因性立场，以及若采物权行为无因性立场，个

案中究竟是债权行为终局无效、物权行为终局无效，还是皆无效，对返还请求权的性质界定都会产

生影响，第１５７条本身无法确定返还请求权在具体案件中的属性，仍需指示参照《民法典》第２３５条

或第９８５条，方能明晰。在司法裁判中，一般径以第１５７条（或其前身《合同法》第５８条）为独立的

请求权基础。〔８〕

综上，应以《民法典》第９８５条为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第１２２条为说明性法条，第１５７条第

１句为指示参引性法条，都不能作为请求权基础。在合同终局无效时，应根据返还请求权的属性，

确定具体的请求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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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洪亮：《〈民法典〉中得利返还请求权基础的体系与适用》，载《法学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３１页。

参见吴香香：《请求权基础：方法、体系与实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３０９页。

参见朱庆育：《第三种体例：从〈民法通则〉到〈民法典〉总则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０年第４期，尤

其见第８８—９０页的论述。

之所以一方面认为本条并非请求权基础，另一方面仍从事实构成和法律效果两方面予以评释，主因有

二：一是顾及历史延续性，本条的前身《民法通则》第９２条（和《民法典》施行前先行实施的《民法总则》第１２２条）是

请求权基础，大量案件以此为裁判依据，即便在《民法典》颁行后，这一惯性仍影响到对本条的援用；二是为保证本

条评注具有实质内容，因为若除去要件和效果的探讨，本评注内容将所剩无几。

参见陈自强：《民法典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体系之展开》，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１０４页；叶名怡：

《〈民法典〉第１５７条（法律行为无效之法律后果）评注》，载《法学家》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１０６页（叶金强执笔），认为该条已为

给付之返还，既可能是不当得利，也可能是物权请求权；滕佳一：《合同无效时返还规则的适用》，载《法学家》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尤其是第４２—４７页的分析。

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京民终９５１号民事判决书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

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

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鲁山鑫润公

司应当向天城盛世公司返还依据《融资借款合同》取得的款项，并向天城盛世公司支付前述款项的利息损失。”



二、事 实 构 成

单从本条的文义看，可将其事实构成析分为一方取得不当利益（一方得利）、没有法律根据、没

有法律根据和不当得利之间有因果关系，〔９〕似存在统一的事实构成，可用于判断所有不当得利的

成立问题。但是，就不当得利的事实构成能否做统一理解，学说上存在不同见解。大致分为“统一

说”和“非统一说”（又可称“区分说”）。“统一说”认为存在不当得利的一般事实构成，〔１０〕罗马法以

降的各种返还之诉只是这一一般事实构成的不同表现样态。“非统一说”认为应按类型分别确定

不当得利的事实构成。〔１１〕无论是从法史发展，还是制度功能看，给付型不当得利和其他类型的不

当得利之间存在一定差异，〔１２〕导致在事实构成上难以寻得普适于所有不当得利类型的公因式（或

必须借助仍需填充的“无法律上原因”这一模糊的概念），各种不当得利类型只是在法律效果上共

享部分规则。〔１３〕该说视角下，给付型不当得利的事实构成为：一方得利、因给付、无法律上原因

（给付目的落空或被法秩序否定）。〔１４〕非给付不当得利并非单独的类型，仅仅是对给付型不当得

利之外其他类型不当得利的统称。〔１５〕其事实构成的一般结构为：一方得利、因（给付之外的）其他

方式（借他方之代价）、无法律上原因。其中，又以“因（给付之外的）其他方式”的样态不同，分为侵

害型不当得利、费用型不当得利、求偿型不当得利、单纯去除型不当得利，其对应的“方式”样态分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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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也有将要件统一解读为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一方取得利益与他方受到损失

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

３１９页。

２０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参见当时代表性的债法教科书，ＥｎｎｅｃｃｅｒｕｓＬｅｈｍａｎｎ，Ｒｅｃｈｔｄｅｒ

Ｓｃｈｕｌｄ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１２．Ｂｅａｒｂ．§２１７ＩＩ，Ｓ．７２２．转引自［德］格哈特·瓦格纳：《２０世纪不当得利法理论的发展与不当

得利法领域的法律文献》，马丁译，王倩校，载《中德私法研究》第８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９０—９１页。［原

文相关内容参见ＧｅｒｈａｒｄＷａｇｎｅｒ，ＧｅｓｅｔｚｌｉｃｈｅＳｃｈｕｌｄ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ｉｎＤｉｅｔｅｒＷｉｌｌｏｗｅｉｔ（Ｈｒｓｇ．）Ｒｅ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ｉｍ２０．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Ｃ．Ｈ．Ｂｅｃｋ，２００７，Ｓ．２１９ｆ．］

奠定非统一说基础的是威尔伯格（Ｗｉｌｂｕｒｇ）和冯·克默雷尔（ｖｏｎＣａｅｍｍｅｒｅｒ），前者于１９３４年出版《奥

地利和德国法中的不当得利理论》（ＤｉｅＬｅｈｒｅｖｏｎｄｅｒｕｎｇｅ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ｔｅｎ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ｎａｃｈ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ｍｕｎ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ｍＲｅｃｈｔ）一书，其中明确指出了给付型不当得利和侵害型不当得利在事实构成、制度功能上的不同，后者

于１９６６年发表《不当得利法的基本问题》（Ｇｒｕ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ｄｅｓ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ｓ）一文（译文见［德］恩斯特·

冯·克默雷尔：《不当得利法的基本问题》，唐勇译，载《中德私法研究》第８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１—

８６页），在威尔伯格的基础上，扩展了支出费用型和追偿型不当得利两种新类型。他们的学说对其后对不当得利

事实构成的解读产生了极大影响，简要介绍可见上注，格哈特·瓦格纳文，第９１—９４页。我国的相关学说也逐渐

接受了非统一说的观点，参见傅广宇：《“中国民法典”与不当得利：回顾与前瞻》，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

第１期，第１２２—１２３页。具体表现为：从两者兼及，实以类型化为重（如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６—８３页）发展为当下以非统一说为主流［如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重排

版，第４５—４８页；刘昭辰：《不当得利（２０１８修订二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６—２２页；李宇：《民法

总则要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８２—３８７页；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　典型合同与准合

同》，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２５—６２６页（金可可执笔）］。

例如，给付型不当得利在法史上出现的时间最早，其主要功能是返还欠缺法律原因的给付，是对给付人

“错误”的救济，旨在维护给付人在给付行为上的自治；侵害型不当得利定型时间较晚，主要功能是矫正因专属性权

益被侵害，产生的违背权益归属的状态，旨在维系权利的终局利益归属。

如返还初始客体范围、原状返还不能的后果、得利丧失抗辩等规则。

如见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６６页，将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无法律上原因概括为“欠缺给付目的”。

这一分类成型于冯·克默雷尔（ｖｏｎＣａｅｍｍｅｒｅｒ），并为后续学说采用。见前注〔１１〕，恩斯特·冯·克默

雷尔文，第７６—８３页；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５５页。



别是：债权人专属权益被侵害、债权人自愿的费用支出行为、债务人对第三人的给付行为和非人力

的其他原因。

从本条和《民法典》第９８５条前段的表达看，都未见以得利原因事实为据的类型区分，所以在

不当得利上区分类型难以找到规范上的直接依据。〔１６〕但我国大陆学说受到台湾地区学说的重大

影响，而后者晚近又受到德国主流的“非统一说”的影响。同时，从尽可能精准界定请求权基础的

要件，减少体系评价矛盾，更好地解决各类不当得利纠纷，避免理念空泛、难以自行的弊端等目的

看，也以区分类型构建不当得利要件为佳。〔１７〕因此，在通说学理上仍依据得利发生事实，对不当

得利的构成要件做类型化的区分。〔１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司法裁判中，一般不对不当得利作类型化处理，认为其构成要件有

四个，即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

据。〔１９〕但也有部分观点在要件认定上有不同见解，并认为应区分不当得利的类型。如最高人民

法院在一份判决书中认为：“构成不当得利，应符合以下要件：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取得利益

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致使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根据发生原因的不同，可以将不当得利划

分为基于给付而生的不当得利，和基于给付之外的事由而生的不当得利两种基本类型。”〔２０〕

由于各不当得利类型在事实构成上不尽相同，即便要件名称同一，含义也不一致，〔２１〕因此，本

评注依循学界通说，将以不当得利的类型为单位阐明其要件。

（一）给付型不当得利

给付型不当得利请求权要发生，需满足积极要件充分（权利发生条件充分）和消极要件全无

（权利阻却抗辩不存）两项条件。积极要件 〔２２〕包括一方获利、因给付和无法律上原因（给付目的落

空或被法律否定）。《民法典》第９８５条后段列举了消极要件，即为履行道德义务为给付、债务到期

前为清偿和明知无债务而为给付。只要出现上述消极要件之一，则给付型不当得利请求权不

成立。

１．一方得利

所有类型的不当得利都要求一方当事人有得利。得利可体现为一方积极财产的增加或消极

财产的减少。积极财产的增加的典型情况有获得权利（所有权、债权等）、占有、受保护的法律地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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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这同域外法不同，如《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２条规定“因给付或其他方式……”，为以得利原因事实为依据区

分不当得利类型提供了规范依据。

对两个方向的取舍理由，可进一步见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４５—４８页。此处有从立法史和法律体系、

“统一说”的弊端、不当得利法的功能实现、比较法模范等多方面的论理。

如参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７４页；邹海林：《我国民法上

的不当得利》，载《民商法论丛》第５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６—２７页；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８４７—８４８页（姚新华执笔）；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９７—１０６页；

崔建远：《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３）最高法民申２７９２号、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再１５号、民事判决

书（２０２１）最高法民再２４９号、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申３２７０号、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０）最高法民申３００４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最高法民再２８７号。

最为典型的是对“无法律上根据（原因）”因类型有不同解释。见前注〔１１〕，史尚宽书，第７７—８３页。

从《民法典》第１２２条和第９８５条前段的表达看，未见以得利原因事实为据的类型区分，所以在不当得利

构成要件归纳上难以类型化。这同域外法不同，如《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２条规定“因给付或其他方式……”，为以得

利原因事实为依据区分不当得利类型提供了规范依据。但我国大陆学说受到台湾地区学说的重大影响，而后者晚

近又受到德国主流的非统一说的影响，因此，下文仍按类型归纳积极要件，并以给付作为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核心

要件。



位、使用利益、劳务、抽象债务承认等。消极财产的减少有债务的消灭。〔２３〕所获利益以初始所获

的具体客体为判断标准，不以得利人抽象的财产总额为标准。

２．因给付

给付是指有目的增益他人的行为。〔２４〕关于给付的性质，学说上有争论，主要分为事实清偿效

果说和法律行为说两大方向，后者又可分为契约说、限制的契约说、确定给予目的之单方行为说等

数种观点。〔２５〕应当以确定给予目的之单方行为说为是。因为唯有该说，既能反映给付行为乃给

予人实现自治之工具的实质，又能妥当地解决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如在多人关系中确定返还债

务人。〔２６〕

确定给予目的之单方行为说认为清偿（给付）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为给予人的单方目的确

定意思表示（目的确定行为），另一个部分为客观给予行为本身（增益行为）。首先，需由单方目的

确定意思表示将给予行为与给予人欲实现的目的关联起来（如为清偿某项债务）。在确定了目的

之后，才能进一步确定客观给予行为是否能够达到其目的（如能否消灭该项债务，还要取决于给予

行为是否满足债务内容的要求）。〔２７〕原则上，只有满足单方目的确定意思表示无瑕疵和给予行为

符合目的要求（如债务内容）这两项要求，方能实现给予人的目的。反之，如果仅有外观上符合目

的要求的给予行为，而单方目的确定意思表示因瑕疵而终局无效，则该给付行为的目的无法实现。

例如，债务人为无行为能力人，其依约向债权人提供劳务，即便提供的劳务符合债务内容要求，该

劳务债务依旧没有消灭。

在清偿概念中出现的单方目的确定意思表示在确定给付型不当得利中也会发挥作用，其主要

作用有两个：一个是确定不当得利的类型，另一个是判断“无法律上原因”是否成立。

学理中一般认为就同一返还客体，若同时成立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不当得利，应以给付

型不当得利规则处理返还，而不能以非给付不当得利规则处理，此所谓给付型不当得利优先原则

（或非给付不当得利补充／辅助原则）。〔２８〕但是，该规则对解决相关问题意义不大，主要理由是：首

先，在双人关系中，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不当得利呈全异关系，〔２９〕不可能发生竞合；其次，在

多人关系中，要么不存在竞合关系，〔３０〕要么需依具体案件中各制度的价值判断做出判定，无法单

纯依这一规则获得适切的解答。〔３１〕该原则的意义主要是提示不要不当扩张不当得利的债务人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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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见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６７页。

同上注，第７０页。

关于诸见解的内容和评价，可参见赵文杰：《给付概念和不当得利返还》，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２年第６

期，第１０１—１０３页；缪宇：《清偿性质“目的给付效果说”的展开》，载《法学家》２０２３年第６期，第１３２—１３５页。

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讨论，可见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２７６—３１７页。

类似见解可参见孙维飞：《论物权变动的“清偿模式”》，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１期，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见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２７２页。

就同一得利客体，得利人不可能从同一人处既是依给付获得，又是依给付之外的方式获得。

如在小牛案（一窃贼将偷来的小牛卖给了不知情的肉联厂，肉联厂将其加工成肉制品）中，购买失窃的小

牛并将其加工的得利人实际上是依据加工获得利益，而非通过窃贼为履行买卖合同的给付行为获得。

如在装修案（经建设商介绍，与房主无合同关系的一电器供货商将设备发送到房主委任的建设商施工的

工地，建设商稍后将该批设备附合入房屋）中，之所以认为电器供货商无法向房主要求不当得利返还，主要是考虑

到，假如房主是从建设商处依据给付行为（无权处分行为）首先获得该设备的所有权，尔后添至房屋中，其结果是房

主可依据善意取得而获得设备的所有权，而善意取得的目的就是让物权取得人不受原权利人的追索。为了避免评

价矛盾，仍应认为房主依据建设商的给付行为获取的利益无需返还给失去标的物权利的供货商。此处是价值判断

的结果，而非所谓给付型不当得利优先规则的简单适用。



范围，存在给付关系时，原则上应在给付关系的当事人间进行返还，避免重蹈转化物之诉的

覆辙。

依据给付关系确定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当事人的主要理由被概括为如下三点：〔３２〕

（１）返还义务人可保有对相对人的抗辩（或每个债权行为当事人，应保有对债权行为相对人

所拥有的抗辩利益）；（２）基础关系中的当事人（即返还义务人）不得援用与第三人之间的事由

对抗返还权利人；（３）返还权利人仅承担（基础关系中）当事人的破产风险，而不承担第三人的

破产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债之清偿的领域，对给付目的（原因）的理解应脱离作为广义之债的基

础合同关系，而以狭义之债的清偿为准。因为给付本身包含了给付人担当受领人破产风险的决

定，应由其承受相关后果，方符合意思自治、后果自负的原则。这也是给付原因客观说和主观说的

分歧所在，尤其在债权让与案件中，会产生不同的结果。〔３３〕因此，应改变上述主流观点将原因认

定为基础（债之）关系，而将给付内含的目的视为原因。

司法裁判中，有的会运用给付型不当得利和给付概念来裁判，〔３４〕有的则用合同相对性来判定

不当得利关系的当事人。〔３５〕

３．给付目的落空或被否定（无法律上原因）

与《民法通则》第９２条不同，本条使用的是“法律根据”，而非“合法根据”，从汉语表达上看，

意义并无重大不同。无论是正面价值判断意味更重的“合法根据”，抑或更加中性的表达“法律

根据”，都易造成误会。一种误会是，只要取得利益有法条上的支持，就不可能成立不当得利，典

型者如添附。〔３６〕因为很容易产生《民法典》第３２２条是新所有权人取得所有权的法律根据，所

以不满足第１２２条中“没有法律根据”的要件，所以亦无需按不当得利返还利益的推理。实际

上，《民法典》第３２２条只是确认添附之后物的所有权归属，并不解决利益的终局归属问题，最终

取得所有权者仍需按不当得利规定，向丧失所有权者返还相应的利益。〔３７〕因此，相较于“没有法

律根据”，更为精确的表达是“无法律上原因”，也更加贴合ｓｉｎｅｃａｕｓａ、ｏｈｎｅ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Ｇｒｕｎｄ的

原意。

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对“法律上原因”有两种解读。一种观点认为是基础关系（如合同），另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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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该观点最早由卡纳里斯（Ｃａｎａｒｉｓ）提出（Ｃａｎａｒｉｓ，Ｄｅｒ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ａｕｓｇｌｅｉｃｈｉｍＤｒｅｉ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

ＦＳＬａｒｅｎｚ，１９７３，Ｓ．７９９ｆｆ．，８０２ｆｆ．），后为中文世界学者引介而成为通行学说，如见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８１—

８３页。前注〔１１〕，刘昭辰书，第１３—１４页。

参见赵文杰：《给付不当得利返还之客观原因说批判》，载《私法研究》第１８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２６６—２６９页。

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最高法民再２８７号称：“根据发生原因的不同，可以将不当得利划分

为基于给付而生的不当得利，和基于给付之外的事由而生的不当得利两种基本类型。对于前者而言，是否构成不

当得利，应就给付行为发生当时进行判断。”

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申３２７０号称：“在金世纪房产公司临清分公司未能充分举

证证明其利益受损系由聊城建业公司少建安置房造成，亦未能举证证明聊城建业公司获得不当利益的情况下，原

判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聊城建业公司是否减少建设安置面积以及５３户拆迁户是否应由聊城建业公司安

置，均是聊城建业公司履行与临清市国土资源局及临清市人民政府所签合同中产生的问题，并无不当。”

如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修订版）》（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９６页。

比较法上的典型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９５１条，其承接此前添附确定所有权归属的规定，指示参照适

用不当得利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８１２条以下规定），且构成事实构成的指示参照（Ｒｅｃｈｔｓｇｒｕｎｄｖｅｒｗｅｉｓｕｎｇ），而

不仅仅是法律效果的指示参照（Ｒｅｃｈｔｓｆｏｌｇｅｎｖｅｒｗｅｉｓｕｎｇ）。Ｖｇｌ．Ｊａｕｅｒｎｉｇ／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Ａｕｆｌ．２０２３，ＢＧＢ§９５１

Ｒｎ．１，２．　　



一种观点认为是给付目的。〔３８〕应以后者为是。〔３９〕“无法律上原因”应解释为“给付目的落空”或

“给付目的为法律否定”。典型的给付目的有清偿目的（清偿因）、取得目的（取得因）、赠与目的（赠

与因）。清偿目的是为了消灭债务，取得目的是为了取得对方的（未成为义务标的的）对待给付，赠

与目的是为了实施没有回报的慷慨行为。

给付目的落空有多种表现样态，以典型的清偿目的为例，包括给付目的自始无法实现［通称为

自始欠缺原因的不当得利返还／非债清偿后的不当得利返还（ｃｏｎｄｉｃｔｉｏｉｎｄｅｂｉｔｉ）］、给付目的嗣后无

法实现［通称为给付原因嗣后消灭的不当得利返还（ｃｏｎｄｉｃｔｉｏｏｂｃａｕｓａｍｆｉｎｉｔａｍ）］、给付目的不被

承认［通称为不法原因给付的不当得利返还（ｃｏｎｄｉｃｔｉｏｏｂｔｕｒｐｅｍｖｅｌｉｎｉｕｓｔａｍｃａｕｓａｍ）］。涉及取

得目的是给付目的不达［通称为给付目的不达后的不当得利返还（ｃｏｎｄｉｃｔｉｏｏｂｒｅｍ）］。上述类型

受历史影响颇深，〔４０〕单从文义和逻辑上看未必是全异关系，〔４１〕在法律适用上仅具说明价值，其区

分对法适用影响甚微。

４．不存在权利阻却抗辩

（１）为履行道德义务为给付

根据《民法典》第９８５条后段第１项，为履行道德义务而为给付者不得要求不当得利返还。本

权利阻却抗辩的主要理由是“调和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使法律规定符合一般道德观念”。〔４２〕即法

律应尊重道德和礼俗，使道德和礼俗的实现不致因肯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受影响。其主要适

用情形是：没有法律上义务而单纯有道德礼俗上义务者，误以为自己有法律义务而为给付，如：侄

子误以为对无子女的伯父有法律上的赡养义务而为给付，嗣后不得要求返还。因为，如果给付人

明知自己无法律上的义务而为给付，即便该给付符合道德礼俗的要求，该不当得利请求权业已因

给付人明知无债务为给付而不成立。好友间实施救助行为并支出费用，不应认为是履行道德义

务，〔４３〕在有疑义时，更应认为是无因管理。

如果不知情的父亲抚养了非亲生的子女，嗣后可向该子女要求不当得利的返还，因为其并不

负有养育非亲生子女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

（２）债务到期前为清偿

设置此项的理由是：期前清偿，债务并非不存在，债权人受领给付，不能谓无法律上的原因，且

债务因清偿而消灭，债权人亦无得利可言；为避免发生疑义，特规定此项。〔４４〕实际上，若债权人获

得期前清偿，则提前享有了给付标的的使用利益，不能称之为毫无得利。因此，其正当化理由因债

务人是否意识到提前清偿而有别：在债务人有意识提前清偿时，可视为自动抛弃期限利益；在债务

人因错误提前清偿时，出于避免返还后又给付的考量，法律直接做的便宜决断。后者的正当性显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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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见前注〔３３〕，赵文杰文，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具体理由和论证同上注，第２６４—２７３页。

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各种样态均可溯源至罗马法中的各种返还之诉（ｃｏｎｄｉｃｔｉｏ），其简要情况可参见［德］

卡泽尔、克努特尔：《罗马私法》，田士永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１５—５１７页。

例如，单从文义上看，给付目的不达型不当得利的外延应很宽广，可包括清偿目的自始无法实现和嗣后

无法实现两种情况。但在当代语境下，此处的目的限定于取得目的，而不包括清偿目的。因此，在理解各种类型

时，不能单凭翻译而来的中文语义，尚需结合历史和语境来理解其内涵外延。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０５４页。

参见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二审判决书，（２０２０）粤１２民终２３７３号。

见前注〔４２〕，黄薇书，第１０５５页；本部分解释基本照录了王泽鉴书中的观点，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１页。



然更弱。

（３）明知无债务而为给付

根据《民法典》第９８５条后段第３项，明知无债务而为清偿者不得要求不当得利返还。明知无

债务而为给付之所以会阻却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成立，其理由主要是禁止反言，〔４５〕排除自相矛盾

的后果。因此，首先要求债务人清偿时明知自己无法律上义务，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不能和明知等

同。其次，明知自己无债务，而在给付时有保留者，仍可要求返还。譬如，为避免强制执行或遭受

其他不利，不得已为给付，则嗣后仍可要求返还。〔４６〕

（二）侵害型不当得利

所谓侵害型不当得利，源自德文“Ｅｉｎｇｒｉｆｆｓｋｏｎｄｉｋｔｉｏｎ”的迻译。就其正当化理由，有违法性

说 〔４７〕和权益归属说两种。〔４８〕当前通说是权益归属说，其意义是只要专属于他人的权益遭受侵

害，则因此受利益者需返还所得的利益。此处并不以获利者实施了加害行为，或该行为不法为

必要。

侵害型不当得利的事实构成为：一方得利、因他人（专属）权益被侵害（借他人之代价）、无法律

上原因。

１．一方得利

侵害型不当得利中的一方得利的意义和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相同，可参考前文所述，此处

不赘。

２．因他人（专属）权益被侵害（借他人代价）

因他人（专属）权益被侵害（借他人之代价）是侵害型不当得利的关键要件。犹如给付概念是

确定给付型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与否和当事人（主要是返还债务人）的关键，因他人（专属）权益

被侵害（借他人代价）决定了侵害型不当得利请求权是否成立以及相关的当事人（主要是返还债

权人）。

具有排他支配性的权利具有权益归属的功能，相关权利人独享对标的的利益。未经权利人同

意利用标的者，构成对专属权益的侵害。具有利益归属功能的典型权利有所有权、用益物权（如建

设用地使用权）、人格权（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债权（体现在受取给付的排他利益）。未必具

有利益归属功能的权利有营业权。

３．无法律上原因

犹如一般侵权中确定违法性主要是考察是否存在排除违法性事由，侵害型不当得利中，在满

足他人（专属）权益被侵害（借他人代价）要件后，应推定该获利“无法律上原因”，除非得利人能通

过证明其获利有法律上原因推翻。因此，侵害型不当得利的“无法律上原因”主要是考察得利人是

否具备保有得利的根据。

足以正当化保有利用他人专属权益所获的理由有两类：一类是权利人的嗣后同意，另一类是

具有确认保有利益之内容的法律规定。

如果权利人自始就同意他人利用其财物，则不构成对权益的侵害。唯有初始未得到权利人同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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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６〕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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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注，黄薇书，第１０５５页。

见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１５５页。

所谓违法性说，主要指侵害型不当得利是对返还义务人不法行为的矫正，内容为剥夺其所得。但该说难

以解释两种情况：一是行为合法，仍需返还得利，如攻击性紧急避险人对被牺牲者需承担补偿责任；二是行为不

法，未必需返还得利，如侵夺无本权占有人对物之占有者，无需将取得的使用利益归还给无本权的占有人。

见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１５５页。



意利用其财物的情况，才可能构成侵害。利用人可借权利人的嗣后同意终局保有所获利益，即得

利有法律上原因。

所谓“具有确认保有利益之内容的法律规定”是指该规定不仅确定了相关权利归属，也为权利

人能够保有其取得的利益提供根据。典型的情况有《民法典》第３１１条，该条不仅确认善意取得人

获得物权，还肯认其保有该利益，而无需返还给原权利人，因为该规定的目的是维护交易安全，防

止善意取得人再受原权利人追索。与之相反，《民法典》第３２２条第１句虽然规定了添附后物的所

有权归属规则，但是并不认为取得单独所有权者能当然保有添附物的所有利益。该条第２句明确

规定了因添附丧失所有权者对取得添附物之所有权人有补偿请求权，该请求权的性质实为不当得

利返还请求权。

４．“他人受损失”并非要件

既有的学说 〔４９〕和不少裁判 〔５０〕都认为“他人受损失”是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一项事实构成。实

际上，从非自愿蒙受不利才属于损失的角度看，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并不存在给付人的损失；而

“因给付”和“给付目的落空或不被肯认”足以同“一方获利”一道充分满足不当得利的积极事实构

成，无需将“他人受损失”作为要件。

侵害型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成立也不以他人受损失为必要。例如，未经所有权人同意使用所

有权人闲置的房屋，即便该使用未给所有权人带来任何损失，使用人的不当得利返还义务仍然

成立。

（三）费用型不当得利

费用型不当得利是指返还债权人非以给付方式，自愿使用自己的财物或付出劳力，没有法律

上原因增益他人，因此受益者应返还所获利益的一种不当得利类型。其事实构成为：一方非追求

给付目的而自愿使用自己的财物或付出劳力、他方获得利益、一方使用自己财物或付出劳力和他

方获益之间有因果关系、他方获益无法律上原因。

费用型不当得利有两种典型的情况：一种是返还债权人误将他人事务当作自己事务，投入财

物劳力，增益他人（所谓误信管理）；另一种是返还债权人误将自己的财物当作他人之财物，用于增

益他人。

由于费用型不当得利是基于返还债权人的自愿行为发生，所以此处的“无法律上原因”应解为

返还债权人（对事务归属或财物归属）的认识错误（动机错误）。

（四）求偿型不当得利

求偿型不当得利是指一方为他方清偿（对第三人的）债务，使后者债务消灭，后者需向替其清

偿债务者返还因此所获的利益。其事实构成为：一方清偿了他方对第三人债务、无法律上原因（一

方没有为他方偿债的义务）。

（五）单纯去除型不当得利

单纯去除型不当得利是指非因人的行为引起的和权益归属关系不符的利益状态。其事实构

成可析分为另一方得利、借债权人代价直接得利、无法律上原因。典型例子是因山洪导致上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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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者如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６页；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修

订二版）》，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９—９０页；前注〔１１〕，史尚宽书，第７４页。有学者主张

不当得利的损失（损害）不能同损害赔偿中的损害做同一理解，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类型论与不当得利法的发

展———建构一个可操作的规范模式（下）》，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５—６页；但具体当做何解并未

言明。

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１）最高法民再２４９号、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申６３９１号。



地被冲至下游，与下游土地合为一块，上游土地的权利人对下游土地的权利人有不当得利返还请

求权。

三、法 律 效 果

（一）返还的客体及返还请求权的形态

本条指称的法律后果为“返还不当利益”。此处的“利益”首先是指得利人的原初所获。若原

物产生孳息，返还客体亦包含孳息。〔５１〕只有在原初所获嗣后原状返还不能或依其性质无法原状

返还时，返还客体方可转化为原初所获之外的利益样态，例如代偿（物）、金钱价值。

原初所获是指不当得利债务人最初获得的客体，如物的所有权、占有、劳务、债务的消灭等。

客体不以有财产上价值为限，例如，友人书信的所有权并无财产价值，仍可作为返还客体。

如果因原初所获客体的性质或物理上的嗣后消灭致无法原状返还，则返还客体首先转换为原

初所获客体的代偿，如保险金（请求权）或损害赔偿金（请求权）。

如果既无法原状返还，也没有相应代偿，则返还请求权的形态转为价值偿还。价值偿还数额

的基准一般认为是原得利客体的客观价值。〔５２〕另有观点认为，应根据返还请求权发生事由是否

影响对价约定作区分：若影响对价约定效力的，应按照客观价值计算；若不影响对价约定效力的，

应按约定的价值计算。〔５３〕实践中明确承认按约定支付款项的是建设工程领域，如建设施工合同

无效，但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５４〕

就价值计算的时点，有不同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应以不当得利原返还请求权发生时为准，〔５５〕

一种观点认为应以价值偿还请求权发生时（原状返还不能或依性质本无法返还时）为准，〔５６〕另有

观点认为应以事实审结束时为准。〔５７〕第一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意在去除得

利人的所获，而得利人的所获在不当得利请求权发生时即已确定，价值偿还只是原状返还嗣后不

能或依性质自始无法原状返还时的替代救济，应以原初所获时计算其价值。至于其后发生价值波

动，不应影响返还范围。第二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价值偿还时返还的客体是价值，其在返还义务

人中的价值在该请求权产生时方确定，范围包括从原状返还请求权成立至价值偿还请求权发生时

的增值。第三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不当得利旨在去除得利人的一切不当得利，且应以返还义务人

的整体财产为断，事实审结束时是计算得利范围的最后可能时点，应以此时作为判断价值偿还义

务范围的准据点。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２４条第１款以裁判合同效力时作为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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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停止适

用）第１３１条第１句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

见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３２８页。

参见赵文杰：《论不当得利与法定解除中的价值偿还》，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１７４—

１１７７页。　

如２００４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２条、２０１８年

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１８条都确立了这一规则，具

体判例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终４号。

Ｐａｌａｎｄｔ（２０２０）／Ｓｐｒａｕ，§８１８Ｒｎ．２０．

参见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上册）》，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５２页；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３３１页；

前注〔１１〕，刘昭辰书，第１７７页。

参见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２３页。



折价补偿的计算基准时点，似采第三种见解。〔５８〕笔者认为该解释会导致折价补偿请求权于发生

时数额不确定，以及非依诉讼解决折价返还问题时，没有基准时点可用的困境，其合理性尚可商

榷。笔者认为作为德国 〔５９〕和台湾地区 〔６０〕通说的第二种见解更具合理性，可资借鉴。

在此基础上，有见解进一步认为应注意两类情形：一是在目的性给付（ｄａｔｉｏｏｂｒｅｍ）时，并

非以初始所获时为计算时点，而是以确定目的无法实现时为计算时点，因为此时方确定发生不

当得利返还请求权。〔６１〕二是在得利人为恶意时，应以言词辩论结束时为计算价值的基准点；得

利人为善意且自愿返还时，应以返还时为计算价值的基准点。〔６２〕笔者以为第一种情形本为通

说涵括，无需特别强调；而第二种情形实际上将价值返还初始额与最终返还范围两个问题混为

一谈，得利人的善意和恶意与否不应影响价值折算的基准，而只会在最终得利返还范围认定上

发生影响。

（二）得利丧失抗辩及其限制

《民法典》第９８６条明确规定了善意得利人（不知且不应知得利没有法律原因者）只需承担现

状返还义务，对已经不存在的利益无需承担返还义务（主要指价值偿还义务）。该规则与《德国民

法典》第８１８条第３款、〔６３〕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２条第２款 〔６４〕类似。其主要理由是不应让善

意受领人的财产状态因不当得利而受不利影响。〔６５〕

在双务合同中，一般认为得利人不能仅因不知且不应知得利没有法律原因（主要是指对返还

发生原因不知）而可当然适用得利丧失抗辩，因为双务合同中的得利人应对其自主无瑕疵的财产

上决定负责。〔６６〕唯有在该财产上决定本身受到返还原因影响而存在瑕疵时，得利人方可主张得

利丧失抗辩。影响得利人财产上决定的典型原因是得利人的行为能力欠缺。由于无法理智地判

断法律行为的意义和相关处置行为的后果，善意的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做出财产处置致得利客体无

补偿灭失的，不负价值偿还义务。受恶意欺诈、被不法胁迫、因重大误解致合同最终被撤销，善意

得利人能否主张得利丧失抗辩，不可一概而论。以受恶意欺诈为例，若欺诈的事实影响到受欺诈

人后续的财产处置（如出卖人明知汽车操作系统有严重问题而不告知，恰因该问题致车全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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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与第三种见解略不同，谓：“主要考虑合同标的财产从交付给受领人起到判决认定为不当得利

应当返还给付人时止，可能耗时日久，期间经济状况、物价水平等因素变化可能会导致合同标的财产价值增大或

者减少，在当事人不主动及时履行折价补偿义务的情况下，以判决确定时点作为衡量合同标的财产价值金钱换

算的基准时点，可以有效避免上述价值波动对当事人利益影响的不利程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

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２８１—

２８２页。

Ｖｇｌ．Ｒｅｕｔ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ｅｋ，Ｕｎｇｅ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ｔｅＢｅｒｅ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２．Ｔｅｉｌｂａｎｄ，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１６，Ｓ．３２９

（Ｒｅｕｔｅｒ）．

见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３３１页。

见前注〔１１〕，刘昭辰书，第１７７页。

同上注，第１７８页。

其规定为“在受领人不再受益的范围内，其返还或偿还价值的义务被排除”。结合同条第４款的规定，本

款规定只针对善意得利人。

其规定为：“不当得利之受领人，不知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利益已不存在者，免负返还或偿还价

额之责任。”

见前注〔４２〕，黄薇书，第１０５６页。

关于得利丧失抗辩在双务合同返还中的限制适用，学说上经历了从“差额说”到“对待给付返还说”和“财

产上决定说”并立的解释路径变化，本评注采财产上决定说为最合理的解释路径。具体学说演化和评析，见前注

〔５３〕，赵文杰文，第１１７７—１１９１页。



受欺诈的得利人可主张得利丧失抗辩。反之，若欺诈的事实未影响到受欺诈人的后续财产处置

（如出卖人虚构了汽车的行驶里程，但纯因受欺诈人自己操作不当致车全毁），则受欺诈的得利人

不得主张得利丧失抗辩，仍需偿还该车的价值。

在错误汇款案型中，就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具体范围及其是否具有优先于其他一般债权受偿的

效力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善意得利人仍需返还原初所获，且该返还请求权为一般债权，相对

于其他债权不具有优先受偿性。〔６７〕另一种观点认为，善意得利人仍可主张得利不存在之抗辩，其

返还范围限于中间最低余额，且在返还义务人破产时，（无论得利人为善意或恶意），返还请求权于

中间最低余额范围内优先于一般债权受偿。〔６８〕应以后说为是。

（三）获利返还？

就得利人利用取得的标的另有所得（获利／利润）时，该获利是否需要返还，存在不同见解。一

种观点认为利益在无法原状返还时，偿还的应为客观价额，不包括超过该客观价额的获利。〔６９〕其

主要理由有三类：一类认为不当得利本身不是衡平制度，就超过客观价额的获利的归属无法做出

决定，相关问题应由不法无因管理等其他制度解决；〔７０〕一类认为不当得利可以回应获利归属的问

题，即超过客观价额的获利往往是基于得利人的个人能力、特质或辛劳付出，应归属于得利人，得

利人需返还的仅为一般标的物的使用利益；〔７１〕还有一类认为获利返还不属于不当得利返还的根

源是其与权益归属说这一主流正当化理由不符。〔７２〕

另有观点认为获利亦可通过不当得利要求返还。当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至少恶意得利人应在

扣除必要费用后返还全部利润。主要理由有：保障矫正正义的实现、应与利用自己的财物获取利

益区分对待、比较法上有若干经验支持（典型者为无权处分）；〔７３〕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无权处分案

型中，作为法律实现权属清晰化目标的工具，将针对标的物的小概率获利增加机会权属明确分配

给权利人，减少为争夺该机会产生的租值消散。〔７４〕

笔者认为应以第一种观点为是。除了上述理由外，对无权处分案型补充理由如下：得利人因

对原权利人有效的无权处分直接获得的利益并非获取的利润（如通过买卖获得的价金），而是债务

（如出卖人向买受人移转标的物所有权和占有义务）的消灭，而利润是基于基础的负担行为（如买

卖）获得的，与无权处分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该债务的消灭无法原状返还，只能折算为客观价

值。如该标的物为种类物，则其价值表现为在市场上取得该类标的物需花费的金钱（即市场价

格），其数额和无权处分人所为转售所得数额并不一定等同。

此外，就获利返还有特别规定者，从其规定，如《民法典》第１１８２条、《著作权法》第５４条、《专利

·９５·

赵文杰 《民法典》第１２２条评注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参见司伟：《案外人将其所有的款项误划至被执行人账户后被法院冻结扣划的，案外人请求排除强制执

行的，应否支持》，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７５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版，第２４３页。

参见黄赤橙：《错误汇款返还请求权优先地位研究》，载《法学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１５６页；其木提：《委

托银行付款之三角关系不当得利———以错误汇款为研究对象》，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第６３页。

见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３３４页；前注〔１１〕，刘昭辰书，第１６８页；缪宇：《获利返还论》，载《法商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８１—８３页。

见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见前注〔１１〕，刘昭辰书，第１６７—１６８页。

见前注〔６９〕，缪宇文，第８３页。

参见叶名怡：《不当得利法的希尔伯特问题》，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４期，第９５５—９５６页。

参见刘凯湘、薛启明：《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不当得利规则》，载《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５３—

５５页。



法》第７１条。上述条文构成获利返还的请求权基础。〔７５〕

四、证 明 责 任

一般认为主张权利的原告应就请求权成立要件负证明责任，被告就权利阻却、消灭或阻止抗

辩事由负证明责任。根据不同类型，分述如下：

（一）给付型不当得利

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主张返还的原告需就被告获利、因给付获利两项权利发生要件承担证

明责任。有争议的是无法律上原因（给付目的落空或目的被否）的证明责任分配。一种观点认为

应分配给主张返还的原告。〔７６〕一种观点认为应由被告承担自己受领给付有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

任，其主要理由是“无法律上根据（原因）”是一种消极事实，应由主张相反事实的一方（被告）承担

得利“有法律根据”的证明责任。〔７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分情况对待，即应区分法律原因大致清

晰和法律原因完全不清两种，前者应由原告承担“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后者应由被告承担

证明责任。〔７８〕笔者认为，第一种学说可资赞同。根据证明责任的规范分配学说，“没有法律上根

据（原因）”属于权利发生要件之一，应由主张权利者承担客观证明责任。支持由被告承担客观证

明责任者主要依凭“没有法律上根据（原因）”乃消极事实的说服力不足。因为：首先，主张积极事

实者负举证责任，而主张消极事实者不负举证责任不足以作为出发点；〔７９〕其次，“没有法律上根据

（原因）”作为消极事实，仍能间接证明。如主张权利者可证明自己的给付系追求一定目的，且该目

的落空；证明相对方提出的以其他受领给付原因不成立等。只是主张权利者不必穷尽一切相对人

可能得利的原因，而仅需就根据事实情况可能的得利原因（包括被告提出的得利原因）做反证。〔８０〕

当然，在肯认“没有法律上根据（原因）”的客观证明责任由主张权利的原告承担的同时，也应该承

认部分案件中被告有真实陈述义务。〔８１〕如果被告违反该程序上的真实陈述义务，会促进裁判者

形成对原告有利的心证。该义务是否存在，取决于原告证明的强度和对被告真实陈述的可期待

性。〔８２〕此外，原告仍是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当原告仅能证明到被告所述得利原因存否真伪不明的

程度，仍需承担败诉后果，除非能够让裁判者形成该原因不存在的确信。〔８３〕

·０６·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６２条将违约方获得的利益作为计算非违约方可得利益损失

的一种一般性参考因素，其对损害赔偿计算，乃至得利返还中获利剥夺的影响，尚有待观察。相关讨论，可参见谢

鸿飞：《违约获益归入权的体系定位与适用限制》，载《清华法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７９—９８页。

如张心怡、王文军、陈蔚如：《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１年

第６期，第１０７页；阚道祥：《“规范说”视角下一般条款的证明责任分配》，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３４页；袁琳：《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第１７６页。采此见解的裁判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８）桂民申１０１号。

参见沈德咏主编：《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下册），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８２９—８３０页。采

此见解的裁判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７）最高法民申１４３１号。

Ｖｇｌ．Ｈａｌｆｍｅｉｅｒ，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Ｅ．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０５，Ｓ．１１９．转引自Ｂａｕｍｇｒｔｅｌ／Ｂａａｃｋ，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ｒ

Ｂｅｗｅｉｓｌａｓｔ，Ｂｄ３，４．Ａｕｆｌ．，§８１２Ｒｎ．３０．

参见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２４页。

Ｖｇｌ．Ｂａｕｍｇｒｔｅｌ／Ｂａａｃｋ，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ｒＢｅｗｅｉｓｌａｓｔ，Ｂｄ３，４．Ａｕｆｌ．，§８１２Ｒｎ．１８ｆｆ．

见前注〔１１〕，王泽鉴书，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Ｖｇｌ．Ｂａｕｍｇｒｔｅｌ／Ｂａａｃｋ，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ｒＢｅｗｅｉｓｌａｓｔ，Ｂｄ３，４．Ａｕｆｌ．，§８１２Ｒｎ．２２．

参见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２５页。



与之相对，应由否定原告权利主张的被告就权利阻却抗辩事由承担证明责任，如明知无债务

而给付、为履行道德上义务而给付等。

（二）非给付不当得利

在侵害型不当得利中，应由主张返还的原告对另一方得利、专属权益被侵害、得利与权益侵害

之间有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由于专属权益被侵害可推定他方得利没有法律上原因，所以原告

无需就此承担证明责任，而是由相对方就得利有法律上原因承担证明责任。

在费用型不当得利中，应由主张返还的原告就另一方得利、自己自愿做出财产性牺牲以及发

生动机错误（无法律上原因）承担证明责任。

在求偿型不当得利中，应由主张返还的原告就自己为他方清偿了对第三人的债务、自己无义

务为他方清偿承担证明责任。

在单纯去除型不当得利中，应由主张返还的原告就另一方得利、被告借原告代价直接得利、无

法律上原因承担证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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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ｎｄ．Ｗｈｅｎ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ａｉ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Ｗｈｅｎ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ｒｉｓｎｏｔ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ｍａｄｅａｔａ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ｅｄｐｒ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ｃｌａｉｍｆｏ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ｉｎａ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ｆｔｈｅ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ｂｌｉｇｏｒ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ｓｕｎｄｕ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ｈａｌｌｂｅｍａｄ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ｔｈｅ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ｈａｌｌｂｅｍａｄｅｉｎｆｕｌｌ．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ｐｒｏｏｆ，ｔｈｅ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ｃｌａｉｍｉｎｇ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ｅａｒｓ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ｐｒｏｏｆ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

ｎｏｌｅｇ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ｃｌａｉｍｉｎｇ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ｂｅａｒｓ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ｐｒｏｏｆｔｈａｔ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ｂｅａｒｓ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ｐｒｏｏｆ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ｅｇ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２２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ＬｅｇａｌＧｒｏｕｎｄ，

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陈韵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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